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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背景 

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历经 6 年的持续研究与论证，《环境保护税

法》成为了中国的第 5 部税收法律，并即将取代已经运行超过 30 年的排

污费体系。 

主要内容 

 1. 纳税义务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

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

人，应当依照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

集中处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以及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的设施、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

不缴纳相应污染物的环境保护税。 

2. 应税污染物 

应税污染物，是指根据《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应税污染物和当

量值表》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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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税目税率 

《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列示了四类应税污染物，即大气污染物、水

污染物、固体废物及噪声的适用税率，具体如下： 

税目 计税单位 适用税额 

大气污染物 每污染当量 1.2 元至 12 元 

水污染物 每污染当量 1.4 元至 14 元 

固

体

废

物 

煤矸石 每吨 5 元 

尾矿 每吨 15 元 

危险废物 每吨 1000 元 

冶 炼 渣 、 粉 煤 灰 、 炉

渣、其他固体废物（含

半固态、液态废物） 

每吨 25 元 

噪

声 

工业噪声 1 超标 1-3 分贝 每月 350 元 

超标 4-6 分贝 每月 700 元 

超标 7-9 分贝 每月 1400 元 

超标 10-12 分贝 每月 2800 元 

超标 13-15 分贝 每月 5600 元 

超标 16 分贝以上 每月 11200 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

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规

定的税额幅度内提出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

和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4. 计税依据以及计税方法 

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及计税方法均沿用现行的排污费制度。 

                                                             
1  一个单位边界上有多处噪声超标，根据最高一处超标声级计算应纳税额；当沿边界长度超过 100 米有两处以上噪声超标，按照两个单位计算应纳税额。一个单位有不同地点作业场所的，应当分别计算应纳税额，合并计

征。 昼、夜均超标的环境噪声，昼、夜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累计计征。一个月内超标不足 15 天的，减半计算应纳税额。夜间频繁突发和夜间偶然突发厂界超标噪声，按等级声效和峰值噪声两种指标中超标分贝值高的一

项计算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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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应税污染物种类不同，应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

染当量数确定；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确定；应税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

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环境保护税采用从量计征方法，应税大气污染物及应税水污染物的应纳

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应税固体废物的应纳税额为固体

废物排放量乘以具体适用税额；应税噪声的应纳税额为超过国家规定标

准的分贝数对应的具体适用税额。 

5. 税收减免 

《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以及减征环境保护税的

情形。根据《环境保护税法》的规定，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

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30%的，减按

75%征收环境保护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

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50%的，减按 50%征收环境

保护税。 

6. 征收管理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纳税

人按月计算，按季度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环境保护

税。环境保护部门将负责污染物的监测管理，并通过涉税信息共享平台

配合、支持税务机关的征管工作。 

毕马威观察 

《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实现了由现行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

平稳转移，体现了“税负平移”的总体原则。环境保护税基本沿袭了排

污费的征收目的、征收范围以及计算方法。但是与排污费制度相比，环

境保护税更具法律刚性，征收管理部门也从环境保护部门改为税务机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纳税义务人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合规性安排，并对未

来排污的税务成本变动做好合理预期。 

总体来说，《环境保护税法》是从税收手段出发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法

律。各级地方政府将通过更加严谨的程序提出适用的环境保护税税额，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力度也预期得到加强。由此，纳税义务人的负担

是增加还是减少，将取决于各地政府提出的适用税额以及纳税义务人的

特定情形。《环境保护税法》的正式出台意味着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建设

及完善，也是中央政府寻求增加企业环境污染的经济成本，增加管控范

围内污染物种类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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